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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生产安全

事故调查报告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应急厅〔2023〕4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应急管理局,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：

经报部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将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编

制指南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，进一步规范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编制工作，提升生产

安全事故调查工作质量和水平。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2023 年 2 月 20 日

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编制指南（试行）

1 总则

1.1 目的

为进一步提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质量和水平，规范生产安全

事故调查报告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）编制工作，并以编制事故调

查报告为抓手，不断规范事故调查活动、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，充

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，根据

https://www.mem.gov.cn/gk/zfxxgkpt/fdzdgknr/202303/W020230316463443437437.doc
https://www.mem.gov.cn/gk/zfxxgkpt/fdzdgknr/202303/W02023031646344343743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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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,制定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1.2 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规范和指导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

报告编制工作。

1.3 基本要求

事故调查报告编制工作应当坚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内容完整、

表述准确的原则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党政机关公文处理、事故调查

处理信息公开及保密工作等有关方面的要求；同时，要准确地表述事

故基本情况、事故经过、事故原因、事故性质、事故责任和事故损失，

评估应急处置过程，分析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，总结事故教训，提

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1.4 公开要求

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。公开时，应以开展调查

的事故调查组名义在政府网站或主流媒体上全文公开事故调查报告

正文内容。对涉及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依法

应当保密的内容，应进行适当处理后方可公开。

2 事故调查报告的要素

事故调查报告应包括 11 个要素，其中 1-2 分别为封面和目录；

3-10 为报告正文，分别为报告开篇和事故性质认定、事故基本情况、

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、事故原因分析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

问题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、事故主要教训、事故整改

和防范措施；11 为附件。事故调查报告原则上应按照本指南要求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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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，满足上述内容要素和结构。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，根据调查工作

需要，可以作适当调整。

2.1 封面

事故调查报告封面内容应包括事故调查报告名称、编制单位和编

制日期等信息。

2.1.1 报告名称

事故调查报告名称一般应按照“辖区名+生产经营单位名称+事故

发生时间+事故等级+事故类型+事故调查报告”的通用格式编写。

关于辖区名，不写“省（市、区）、市、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”

字样，如 A 省 B 市发生的事故，辖区名写“AB”，不写“A省 B 市”。

生产经营单位名称以营业执照为准，如存在单位名称字数过多等特殊

情况可以简写。事故发生时间只写月和日，不写年份，用引号、月日

之间加间隔号“·”表示，具体表述为“月·日”，如“8·29”、

“11·5”；月和日数字前不加“0”，如不写“08·29”、“11·05”。

事故等级按照一般、较大、重大和特别重大四个等级分类。事故类型

参照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〉和〈安全

生产行政执法统计调查制度〉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0〕93 号）规定

的内容填写。

国务院组织的事故调查，辖区名写“省（市、区）、地级市（区）”；

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，辖区名写“省（市、区）、地级市（区）”，

若事故所在地是省直管县（市），辖区名写“省、省直管县（市）”；

市级人民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，辖区名写“市、县”；县级人民政府

组织的事故调查，辖区名写“县、乡镇（街道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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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对于矿山以及化工、陆上石油、烟花爆竹、民爆、轻工、冶

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行业领域事故，事故调

查报告名称原则上按照以上通用格式编写。

——对于海洋石油事故，事故调查报告名称一般按照“海域名称

+事故发生时间+设施名称+事故等级+事故类型+事故调查报告”的格

式编写。

——对于房屋建筑事故和土木工程建筑事故，事故调查报告名称

一般按照“辖区名+建设项目名称+事故发生时间+事故等级+事故类型

+事故调查报告”的格式编写。

——对于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的生产经营性道路运输事故，非

高速公路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名称一般按照“辖区名+事故发生时

间+事故等级+道路交通+事故调查报告”的格式编写；省内高速公路

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名称一般按照“辖区名+省内高速公路名称+

事故发生时间+事故等级+道路交通+事故调查报告”的格式编写；跨

省高速公路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名称一般按照“跨省高速公路名称

+辖区名+事故发生时间+事故等级+道路交通+事故调查报告”的格式

编写。

——对于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的水上运输、铁路运输、航空运

输、渔业船舶、农业机械、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，对事故调查报

告名称有规定的根据规定格式编写，无规定的可以参照上述通用格式

编写。

2.1.2 编制单位信息

编制单位一般填写负责事故调查的组织名称。如：“国务院事故

调查组”“××省政府事故调查组”“××市政府事故调查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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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3 报告编制日期

报告编制日期为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日期，具体到年、月、日，如

2022 年 7 月 18 日。

2.2 目录

目录应至少包括 2 级目录标题，一般不超过 3 级目录，一级标题、

二级标题、三级标题依次采用“一、”“（一）”“1.”。

2.3 报告开篇和事故性质认定

简要陈述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单位、事故类型及人员伤亡情

况、事故等级、直接经济损失等。还应概述有关领导的指示批示情况，

以及事故调查组成立、组成和调查方式、过程等。

事故性质认定应当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、概括提炼，

一般表述为“经调查认定，××事故是一起因××造成的××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”。

2.4 事故基本情况

2.4.1 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根据事故性质和特点，客观描述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，

相关单位与事故发生的关系，具体内容可包括企业（集团公司）成立

时间、营业执照情况、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情况、总体规模、事

故相关单位所处地理位置、隶属关系、所有制形式、体制沿革情况；

单位资质情况，如勘查设计资质、施工资质等；生产（经营）能力及

实际产销量情况，从业人员数量及内设机构等简要情况。

2.4.2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与事故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；事故车间、部位及现场管理等情况；

员工教育培训，安全管理机构设置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；事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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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措施和法规标准的贯彻执行等情况。

2.4.3 事故发生经过

事故发生经过应按时间顺序以及事故发生过程进行事实描述，不

作分析或评论，事故发生经过应能反映事故发展的全过程，并与后续

的原因分析前后呼应。对重要或关键部分需要侧重描述的内容，可附

图反映事故事实。由于调查时间原因或客观因素，经全力调查仍不能

还原事故经过的，事故调查技术组应当组织专家认真分析、综合研判，

作出推断性结论。

2.4.4 事故现场情况

客观描述事故地点及相关区域的自然、地理环境等情况，重点描

述事故现场破坏情况、伤亡人员的位置关系等，并附事故现场照片（符

合证据要求）。爆炸、火灾等事故中，应详细描述事发建筑结构和事

故对周边环境的破坏情况。

2.4.5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人员伤亡情况直接表述为人员死亡数量、失踪数量、受伤数量并

描述受伤程度，如：事故造成 8人死亡、2人失踪、1 人重伤。应当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(GB/T 6721)核定事故

直接经济损失；对直接经济损失情况应进行客观描述，报告正文可不

逐项罗列具体的每一项经济损失，详细的统计表应作为报告附件。

2.4.6 其他情况

详细描述与事故相关的气象、环境以及舆论关注热点等其他需要

说明的情况。

2.5 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2.5.1 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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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描述事故报告情况，包括事故发生后逐级上报的人员、时间、

内容，以及相关单位接报信息后的应急响应情况，如存在迟报、谎报、

瞒报事故的情况，应加以说明。

2.5.2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主要包括企业和现场人员自救互救情况；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处

置情况；相关单位人员通知救援队伍情况；救援队伍接警、到达事故

地点及救援结束的时间；参加救援的人员、救援过程等情况。终止救

援的事故要交代清楚现场不具备搜救条件、被困人员不具备生还可能

两个基本要素。

2.5.3 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包括人员救治情况、伤亡人员家属安抚，以及社会稳定情况等。

涉及到危险化学品等对环境影响大的事故，还需包括后期环境监测及

处置情况等。

2.5.4 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对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、预案启动、应急组织、现场救援处置

等工作情况进行评估，并作出评估结论；同时，对应急处置过程中存

在的问题要进行总结阐述。

2.6 事故原因分析

直接客观将事故调查出来的直接原因进行描述，一般表述为“事

故直接原因是：……”。

2.6.1 直接原因分析

将事故原因链上的各个因素按照事故发生的时间顺序逐一分析，

分析事故当事人的不安全行为或设备的不安全状态与事故发生的因

果关系和关联程度，可将相关实验数据、技术鉴定材料和相关论证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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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等简要摘述用以佐证，做到多层面多角度分析挖掘事故的直接原因，

要综合概括、逻辑严密，不能仅简单描述、不做分析。

2.6.2 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可引用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和鉴定结论，相关的

证据和支撑数据以及材料作为附件。

2.6.3 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，排除人为故

意破坏、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，重点分析排除社会和舆论关注的其他

因素。

2.6.4 间接原因分析

间接原因分析可与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合并阐述，也可单独

分析阐述；重点分析事故企业、相关单位及监管部门在安全管理方面

存在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应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。

2.7 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2.7.1 事故单位

详细描述事故发生单位、中介机构等相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，

并在报告正文或脚注中将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

具体条款或内容列出。

2.7.2 有关监管部门

详细描述有关监管部门在行政审批、监督管理、行政执法和安全

生产工作安排部署、专项整治、督促检查等履行职责方面存在的主要

问题，并在报告正文或脚注中将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及规范性

文件的具体条款或内容列出。

2.7.3 地方党委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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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描述地方党委政府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针

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并在报告正文或脚注中将违

反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款或内容列出。

2.8 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，确定事故发生的责任人及责任程度。根据

其在事故发生过程中承担责任的不同，可以分为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

（主要领导责任、重要领导责任）。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，应

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恰当、程序合法、手续完

备。

编制事故调查报告时，根据各地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情况，

可以只单独列出涉及到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

也可以将对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一并在事故调查报告中统一表述；同

时，要对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及违反的有关法律

法规标准，编写到事故调查报告中，做到对责任者责任认定有充分的

事实支撑，适用法律法规标准准确（在正文或脚注中注明具体条款内

容），以利于汲取教训。处理建议按照以下顺序排序：

（1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；

（2）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；

（3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；

（4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（或处理情况）；

（5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；

（6）其他处理建议。

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按下列模式表述：姓名、性别、政治面貌、

现任职务、分管工作、任职时间、违法违规事实、负何种责任、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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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规定（条款）、建议给予何种处分（处罚）。

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按下列模式表述：单位、违法违规事实、违

反何规定（条款）、建议给予何种行政处罚。

2.9 事故主要教训

应紧扣有关责任单位违法违规事实及履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

题，对事故原因链上的因素进行分析，从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、政府及

部门监管等方面分析查找原因，总结提炼教训，避免泛泛而谈，以便

更好举一反三、汲取教训。事故教训包括但不限于贯彻落实安全发展

理念不牢、源头把控失守、风险分析研判缺失、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、

安全投入不足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以及从业人员培训教育、执

法检查、日常监管不到位和法规制度、标准规范不完善等。一般和较

大事故根据事故性质和具体情况，可以与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一并阐述。

2.10 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、事故

教训综合研判，对事故发生单位、中介机构、政府（部门）在安全生

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举一反三，逐一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体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、亡羊补牢；

二是强化安全发展理念，健全完善政策措施，推动解决长期存在的深

层次矛盾问题；三是落实相关整改和防范措施，要具有可操作性，不

应把有关单位正常工作职责作为整改的措施；四是提出修改有关法规

条款内容、技术标准和政策，以及改进工作方法的建议；五是从本质

安全的角度提出技术措施，改进工艺流程和设备本质安全等。

2.11 附件

附件可以包括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及签名表、技术调查报告（技

术问题专篇）、管理调查报告（管理问题专篇）、应急处置评估报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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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技术鉴定分析报告（检测报告）、现场勘验报告以及其他应

当作为附件的材料。

技术调查报告（技术问题专篇）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事故

现场勘验、检验检测、实验论证、技术原因分析、改进措施等内容。

管理调查报告（管理问题专篇）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事故单位

管理情况、管理问题分析以及事故管理原因认定、整改和防范措施等。

附件原则上不公开，鼓励将附件的相关内容在事故调查报告正文

中体现。

3 报告编写格式

3.1 表述格式

事故调查报告格式应当符合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（GB/T 9704）

要求；涉及的专业术语确需英文或英文缩写表达的，应当标明其中文

词意。

报告标题字号字体为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，回行时做到词意完整、

排列对称、长短适宜，标题多行排列时使用梯形或菱形，行间距为固

定值 28磅。

报告目录字号字体为三号宋体，字形加粗，固定行距 1.5 倍，“目

录”2 字居中，中间空一全角空格；目录内的一级标题字体为黑体、

字号为小四，二级标题和三级标题字体为宋体、字号为小四；目录内

字间距和行间距可根据页面相应调整，满足美观、大方要求；1页的

目录不标页码，2页及以上的目录页码单独编号，并与正文页码区分

开。

报告正文中文字体为仿宋_GB2312，英文字体为 TimesNew Roman，

字号为三号，报告内段落首行缩进 2字符，段前、段后设置为 0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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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距为固定值 28 磅。报告正文一级标题为三号黑体，二级标题为三

号加粗楷体_GB2312，三级标题及以下为三号加粗仿宋_GB2312；一级

标题、二级标题、三级标题、四级标题、五级标题依次采用“一、”

“（一）”“1.”“（1）”“①”。事故调查报告页边距设置为：

上 3.7 厘米、下 3.5 厘米、 左 2.8 厘米、右 2.6 厘米；正文设置两

端对齐。

报告的标点符号和数字用法应符合《标点符号用法》（GB/T 15834）

和《出版物上数字用法》（GB/T 15835）的要求；报告正文的阿拉伯

数字字体为宋体；相关度量单位应采用统一的格式。

3.2 图表数据及时间表述

图片应在其下方标注编号和名称，表格应在其上方标注编号和名

称，编号应从前向后统一排序，如：“图 1、图 2……”或“表 1、

表 2……”，名称格式为“图（表）+编号+空格+图片或表格名称”，

字体为宋体，字号为四号，如：图 1 事故位置示意图。

事故调查报告正文时间统一采用北京时间，表述方式为“年、月、

日、时、分”，对时间精度要求较高时，可在“分”后增加“秒”的

表述，如：2022 年 9月 20 日 17 时 25 分 36 秒或 09 时 05 分 08 秒。

如时间认定比较困难，在时或分后加“许”。

3.3 脚注

脚注应符合《科技报告编写格式》（GB/T 7713.3）的要求。具

体格式：字体为宋体，字号为小五号，行距为单倍行距，段落顶格写，

无首行缩进，也无左缩进，序号后空一个字符，使用中文状态下标点

符号；全篇脚注序号从“[1]”开始连续排序；法规条款全引用或部

分引用，都用冒号引出，不用引号或逗号，如：[1] 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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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安全生产法》第××条：……。


	——对于矿山以及化工、陆上石油、烟花爆竹、民爆、轻工、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行业
	——对于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的生产经营性道路运输事故，非高速公路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名称一般按照“辖
	——对于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的水上运输、铁路运输、航空运输、渔业船舶、农业机械、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

